
最終審定數額表 

壹、中央政府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第2期特別決算歲入歲出決算審定數簡明比較表 
中華民國 105 年度至 106 年度 

   單位：新臺幣元 

科 目 預 算 數 決 算 數 
決 算 審 定 數 

決 算 審 定 數 與 

預算數比較增減 

決算審定數與 

決算數比較增減 

金 額 占總數％ 金 額 ％ 金 額 ％ 

一 、 歲 入 合 計 19,853,000,000.00 19,996,219,905.00 20,007,621,872.00 100.00 154,621,872.00 0.78 11,401,967.00 0.06 

（一）稅  課  收  入 19,853,000,000.00 19,853,000,000.00 19,853,000,000.00 99.23 － － － － 

（二）罰款及賠償收入 － 18,529,729.00 18,529,729.00 0.09 18,529,729.00 － － － 

（三）財  產  收  入 － 116,038,088.00 127,440,055.00 0.64 127,440,055.00 － 11,401,967.00 9.83 

（四）其  他  收  入 － 8,652,088.00 8,652,088.00 0.04 8,652,088.00 － － － 

二 、 歲 出 合 計 29,822,800,000.00 28,704,745,760.00 28,698,435,231.00 100.00 - 1,124,364,769.00 3.77 - 6,310,529.00 0.02 

（一）經濟發展支出 26,437,800,000.00 25,550,210,759.00 25,543,900,230.00 89.01 - 893,899,770.00 3.38 - 6,310,529.00 0.02 

（二）社區發展及環 

境保護支出 
3,385,000,000.00 3,154,535,001.00 3,154,535,001.00 10.99 - 230,464,999.00 6.81 － － 

三、歲入歲出餘絀 - 9,969,800,000.00 - 8,708,525,855.00 - 8,690,813,359.00 100.00 1,278,986,641.00 12.83 17,712,496.00 0.20 



貳、中央政府流域綜合治理計畫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05 年度 

 

項 目 
預 算 數 決 算 數 

金 額 ％ 金 額 ％ 

一、收 入 合 計 29,822,800,000.00 100.00 28,704,745,760.00 100.00 

（一）歲      入 19,853,000,000.00 66.57 19,996,219,905.00 69.66 

（二）債務之舉借 9,969,800,000.00 33.43 8,708,525,855.00 30.34 

二、支 出 合 計 29,822,800,000.00 100.00 28,704,745,760.00 100.00 

歲       出 29,822,800,000.00 100.00 28,704,745,760.00 100.00 

 

 



第2期特別決算審定後收支簡明比較分析表 

至 106 年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元   

決 算 審 定 數 
決 算 審 定 數 與 
預 算 數 比 較 增 減 

金 額 ％ 金 額 ％ 

28,698,435,231.00 100.00 - 1,124,364,769.00 3.77 

20,007,621,872.00 69.72 154,621,872.00 0.78 

8,690,813,359.00 30.28 - 1,278,986,641.00 12.83 

28,698,435,231.00 100.00 - 1,124,364,769.00 3.77 

28,698,435,231.00 100.00 - 1,124,364,769.00 3.77 

 



參、中央政府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第 2期特別決算融資調度決算審定表 

中華民國 105 年度至 106 年度 

單位：新臺幣元   

項 目 預 算 數 決 算 數 
決 算 審 定 數 

決 算 審 定 數 與 

預算數比較增減 

實 現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金 額 ％ 

債務之舉借 9,969,800,000.00 8,708,525,855.00 3,000,000,000.00 5,690,813,359.00 8,690,813,359.00 - 1,278,986,641.00 12.83 

     

   

  

 

     

  

 

     

  

 

     

  

 

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註：行政院原列決算保留數 5,708,525,855 元，經本部修正減列 17,712,496 元。 


